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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團體法第七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九條及第 

六十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人民團體在同一組織

區域內，除法律另有限制外

，得組織二個以上同級同類

之團體。但其名稱不得有下

列情事之一： 

一、與已許可團體之名稱相

同。 

二、易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

關（構）、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營利團體有

關。 

三、有歧視性或仇恨性之文

字。 

第七條 人民團體在同一組織

區域內，除法律另有限制外

，得組織二個以上同級同類

之團體。但其名稱不得相同

。  

一、依據大法官解釋釋字第四

七九號，憲法第十四條規

定人民有結社自由，旨在

保障人民為特定目的，以

共同之意思組成團體並參

與其活動之自由。其中關

於團體名稱之選定，攸關

其存立之目的、性質、成

員之認同及與其他團體之

識別，自屬結社自由保障

之範圍。對團體名稱選用

之限制，亦須符合憲法第

二十三條所定之要件，以

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

令始得為之。 

二、參照「財團法人法」第五

條、「政黨法」第八條、

「公司法」第十八條、「

商業登記法」第二十七條

，定明對於團體名稱選用

之限制。 

三、團體名稱選用之限制，除

原不得使用與已許可團體

之名稱相同修正為第七條

第一項第一款外，新增第

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名稱

不得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

關（構）、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營利團體有關，

以避免造成混淆或使社會

大眾受到欺罔。另為符合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有關任何鼓吹民族、

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

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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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者，應以法律禁止之規

定，爰新增第七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團體名稱不

得有歧視性或仇恨性之情

形。 

第二十五條 人民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

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

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

；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

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

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

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人

民團體章程得訂明召開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時，以視

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情事，中央主管機關

得公告人民團體於一定期間

內，得不經章程訂明，以視

訊會議或其公告之方式開會

。 

第二十五條 人民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

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

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

；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

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

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

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一、鑒於未來疫情常態性發展

，且科技與網際網路日益

發達，以視訊會議或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

式開會，亦可達到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相互討論

之會議效果，與親自出席

無異，爰參酌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之二規定，定

明人民團體得於章程訂明

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開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另現行人民團體之選舉、

罷免實務，尚以集會方式

辦理之，且於人民團體選

舉罷免辦法仍有相關規定

，為避免造成法規適用疑

義，爰於第三項定明除外

之規定，惟未來人民團體

選舉罷免事項是否續以集

會方式為之，仍得視團體

需求及社會共識持續檢討

。 

二、如發生天災、事變或其他

不可抗力情事（如 COVID-

19等傳染性疾病），倘因

人民團體章程未及修訂，

致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無法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

為之，將對團體運作有所

影響，爰參酌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之二規定，於

有上開不可抗力等情事時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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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團體於一定期間內，得

不經章程訂明，以視訊會

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方式開會，俾利人

民團體彈性運作及保障會

員（會員代表）參與大會

之權利，爰增列第四項規

定。 

第二十九條 人民團體理事會

、監事會，每三個月至少舉

行會議一次，並得通知候補

理事、候補監事列席。 

前項會議之決議，各以

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

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

同意行之。 

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人

民團體章程得訂明召開理事

會、監事會時，以視訊會議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方式為之。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情事，中央主管機關

得公告人民團體於一定期間

內，得不經章程訂明，以視

訊會議或其公告之方式開會

。 

第二十九條 人民團體理事會

、監事會，每三個月至少舉

行會議一次，並得通知候補

理事、候補監事列席。 

前項會議之決議，各以理

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

意行之。 

增列第三項，團體得於章程訂

明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開理事會

、監事會與除外規定，並增列

第四項，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十五條說明。 

第六十六條 人民團體選任職

員之選舉罷免、工作人員之

管理、會務之輔導與財務之

處理，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六十六條 人民團體選任職

員之選舉罷免、工作人員之

管理與財務之處理，其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依據司法院民國一百零三

年八月一日釋字第七二四

號理由書及憲法第十四條

結社自由規定，不僅保障

人民得自由選定結社目的

以集結成社、參與或不參

與結社團體之組成與相關

事務，並保障由個別人民

集合而成之結社團體就其

本身之形成、存續及與結

社相關活動之推展，免受

不法之限制（司法院釋字

第四七九號解釋參照）。

對人民之上開自由權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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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限制，須以法律定之或

經立法機關明確授權行政

機關以命令訂定，始無違

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法律保

留原則（司法院釋字第四

四三號解釋參照）。 

二、查「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

施辦法」自中華民國四十

一年五月三十日內政部季

機字第 0031號電頒迄今，

共計七次修正，惟現行辦

法內容，與目前重視人權

之社會環境及公民意識未

能完全契合，為全面檢討

修訂「督導各級人民團體

實施辦法」，並賦予法律

授權明確性，爰新增人民

團體會務輔導事項，授權

主管機關訂定之。 

 


